
竞业限制和保密协议

甲方：        
乙方：        住址：        
居住地址：        乙方身份证号码：        
第一条　鉴于乙方已经或可能知悉甲方重要技术秘密或者商业秘密或者对甲方的竞争优势具

有重要影响，为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甲、乙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本着平等、自愿、公平、诚
信的精神，经充分协商一致后，共同订立本合同。

第二条　本合同的制定遵循如下原则：既要防止出现针对甲方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又要保证
乙方依法享有的劳动权利得到实现。

第三条　本协议所称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甲方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
并经甲方采取保密措施的非专利技术、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以及甲方依法律规定或者有关协议的
约定，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事项。

本协议所称竞业限制是指甲方为保守商业秘密和维持竞争优势，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
禁止员工在甲方工作期间以及离职后一定期限内从事与甲方有竞争关系的业务或者到与甲方有竞争
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其他公司任职的一种制度。

第四条　乙方承担下列保密义务：
（一）对甲方重大决策中的秘密事项保密；
（二）对甲方尚未付诸实施的经营战略、经营方向、经营规划、经营项目及经营决策保密；
（三）对甲方内部掌握的合同、协议、意见书及可行性报告、主要会议记录保密；
（四）对甲方财务预决算报告及各类财务报表、统计报表保密；
（五）对甲方所掌握的尚未进入市场或尚未公开的各类信息保密；
（六）对甲方职员人事档案，工资性、劳务性收入及资料保密；
（七）对甲方的技术信息，包括技术图纸、技术资料、研发信息等等保密；
（八）对甲方的经营信息，包括企业客户名录等等保密；
（九）对其他经甲方确定应当保密的事项保密。
第五条　乙方承担下列竞业禁止义务：
（一）未经甲方同意，在职期间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甲方同类的或与甲方有竞争关系

企业；
（二）不论因何种原因从甲方离职，离职后  二  年内（自劳动关系解除之日起计算，到劳

动关系解除  二  年后的次日止），都不得到与甲方有竞争关系的第三方企业就职，并不得自办与
甲方有竞争关系的企业。这些企业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企业：主要是指同类生产企业或产品相近的企
业

第六条　甲方承担下列竞业禁止和保密的补偿义务：
（一）从乙方离职后开始计算竞业限制时起，甲方应当按照竞业限制期限向乙方支付一定数

额的竞业限制补偿费。补偿费的年支付额为：        元人民币 /年。（说明：如果未约定的，
按不小于在职年工资的      2/3      计算）

（二）补偿费按年支付，于每年的        月        日前由乙方到甲方领取（或甲方通过
银行支付，帐户为：        ）。如乙方逾期不领取，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甲方可以将补偿费向
有关单位提存。

（三）保密费按        标准，按月支付给乙方。
第七条　乙方违反本协议的，按下列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一）乙方不履行本协议第五条第（一）项规定的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一次性向甲方

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元人民币，乙方因违约行为所获得的收益应当返还甲方。甲方有权对乙
方给予行政处分。



（二）乙方不履行本协议第五条（二）项所规定的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一次性向甲方
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元人民币。因乙方违约行为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说明：如已经支付违约金的，可以予以扣除，也可不扣除）

（三）乙方不履行本协议第四条所规定的保密义务的，一次性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元人民币。因乙方违约行为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说明：如已经支付违约
金的，可以予以扣除，也可不扣除）

前款项所列损失赔偿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一）损失赔偿额为甲方因乙方的违约行为所受的实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是：因乙方的侵

权行为导致甲方的该同类产品销售数量与同期比下降，其销售数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每件产品的利润
所得之积；

（二）如果甲方的损失依照本条第二款第（一）项所列的计算方法难以计算的，损失赔偿额
为因乙方所服务的企业该同类产品所获得的全部利润，计算方法是：该类产品获得的利润乘以在市
场上销售的总数之积；

（三）如果甲方的损失难以计算的，由乙方一次性赔偿给甲方人民币        元；
（四）甲方因调查乙方的违约行为而支付的合理费用，应当包含在损失赔偿额之内。
第八条　甲方违反本协议的，按下列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一）甲方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本协议第六条所列各项义务，在约定时间内没有足额支付给乙

方的竞业限制补偿费的，甲方应当一次性支付乙方违约金计人民币        元。
（二）因甲方拒绝支付乙方的竞业限制补偿费而给乙方造成其他直接经济损失的，乙方有权

要求获得赔偿。因拒绝支付乙方的竞业限制补偿费而导致的直接损失，以延迟或者未支付的补偿费
总额加上延迟支付期间每日千分之一      的利息来计算。

第九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协议自行终止： 
（一）乙方所掌握的甲方重要商业秘密已经公开，而且由于该公开导致乙方对甲方的竞争优

势已无重要影响；
（二）甲方不履行本协议第六条的义务，拒绝向乙方支付竞业限制补偿费的（说明：甲方无

正当理由，延迟支付该到期补偿费达到一个月，或者甲方支付该到期补偿费的数额不足本协议规定
数额的 4/5的，视为拒绝支付）。

（三）甲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又没有承受其权利义务的人。
第十条　双方确认，已经仔细审阅过合同的内容，并完全了解合同各条款的法律含义。
第十一条　本协议由甲方负责解释，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甲方：                　　　　　　　　　　乙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